附件1

关于组织开展2013年首届《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申报工作的通知

湘社科办〔2013〕16号
各有关单位：

为了集中推出代表“社科湘军”水准的标志性研究成果，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和优秀人才的示范引领作用，推动学科体系、学术观点、科研方法创新，推动我省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根据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评审工作会议精神，结合湖南的实际，经研究并报经省委宣传部部务会和省领导同意,决定自2013年起，设立《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通过每年组织《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的申报、评审、资助出版和表彰工作，推动“社科湘军”以优良学风打造更多精品力作，形成湖南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一个新品牌。现将做好2013年首届《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申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省第十次党代会精神，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坚持以重大现实问题研究为主攻方向，坚持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并重，坚持跨学科、多学科交叉融合研究创新突破，推进全省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建设，推动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地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为湖南科学发展富民强省服务、为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服务。

二、申报条件

1.申报成果必须坚持正确导向，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具有原创性、开拓性、前沿性，对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学科建设意义重大；符合学术规范，学风严谨、文风朴实。主要包括：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研究的优秀成果；关于“四化两型”、“四个湖南”与“两个加快”、“两个率先”和“三量齐升”、“五个发展”等关系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研究的优秀成果；湖湘文化传承与创新研究的优秀成果；研究毛泽东同志及湘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优秀成果；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跨学科交叉研究具有较高学术水准和创新价值的优秀成果。

2.成果形式为中文学术专著、专题论文集或专题研究报告，字数一般在20-30万字左右（单本著作成果）。教材、译著、论文、工具书、资料汇编、普及性读物、软件等其他成果形式不予受理。

3.申报成果必须是全部完成且尚未公开出版的著作。申报者须严格把好政治方向关和学术质量关，倡导鼓励“社科湘军”潜心打造精品力作、尤其是具有代表性和标志性的学术原创成果。为此，将对已获国家和省社科基金项目结项优良等级以上申报成果予以重点考虑；对未受到国家或省社科基金资助但特别优秀的研究成果，一经入选将作为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予以立项。为加强青年社科研究人才培养，特别鼓励40岁以下（1973年8月31日后出生）、有正高级职称和博士学位者申报优秀著作成果。申报成果与作者本人已出版著作内容重复不得超过10%。以博士学位论文申报的须通过答辩2年(含)以上。

4.申报成果范围包括国家社科基金所有26个学科，跨学科成果要按照“尽量靠近”的原则，选择为主的学科进行申报。

5.申报成果应确保没有知识产权争议。对存在弄虚作假、抄袭剽窃、侵犯他人知识产权、以已出版著作申报或在评审过程中出版等行为的，一经查实，将通报批评，申请人5年内不得申报省社科基金各类项目；如已入选，将撤销资格，追回荣誉证书等。

6.申请人原则上须是本省范围内高等院校、党校、社科院（含省级社科研究基地）和各市州委宣传部及有关省直单位研究部门的专职科研人员(包括退休科研人员)，一般应具有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且为申报成果第一作者。

7.申报成果须由两名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同行知名专家推荐，推荐者须承担信誉责任。

三、申报评审程序

1.《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自本通知发布之日起至10月中旬，面向全省受理申报。各有关单位要认真做好宣传发动、组织指导和申报服务工作，鼓励符合条件者积极主动申报。申报材料由申请人所在单位科研管理部门严格审核把关并签署明确意见后，统一报送我办（省社科规划办不直接受理个人申报）。

2.《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评审将遵循科学、公平、公正、公开的方式进行。今年首届《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的评审，按照“质量第一、创新优先、兼顾平衡、宁缺毋滥”的原则要求，计划入选成果不超过30部，由省社科规划办组织进行资格审查、同行专家初评和会议评审。

3.评审结果报省委宣传部部务会和省领导审批后，在红网湖南社科规划网和湖南日报公示一周，如无异议即正式行文公布。

四、资助和表彰方式

1.《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由省社科规划办统一组织出版，并向入选作者颁发荣誉证书，公开予以表彰。

2.入选成果将按照“统一标识、统一封面、统一版式、统一标准”的方式，组织由湖南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

3.入选成果每项资助5万元，其中3万元拨付给湖南人民出版社，2万元拨付给入选成果作者。因入选《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而转立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的，不再追加重点项目立项资助经费。

五、材料报送要求

1.在湖南社科规划网“资料下载”栏目下载、按要求用计算机填写《〈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申请书》2份，A3纸双面打印，中缝装订，填写好推荐意见。

2.成果书稿5套，A4纸双面印制、左侧装订成册；成果概要6份，包括著作名称、目录、5千字至1万字的成果内容介绍、主要参考文献，A3纸双面印制、中缝装订。成果书稿和概要不得直接或间接透露申请人姓名和单位等个人信息或相关背景材料。

3.以博士学位论文申报的，需提交论文原文，并附详细修改说明。

4.电子光盘，须包含申请书、成果概要和相关附件等申报数据，并请标明申请人姓名、单位及学科分类。

5.各有关单位科研管理部门将上述申报材料汇总并填好申报汇总表（见附件，汇总表要求电子版和纸质版各1份）报省社科规划办。

6.本届成果文库实行集中申报，时间为2013年10月15日至16日，逾期不予受理。申报地点设在省委二办公楼523室，联系电话：（0731）82216244，电子邮箱：hnshekeban@.163.com。

附件：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申报汇总表。
　　　　　　　　　　　　　　　　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办公室
　　                                      2013年8月8日
